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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晚报记者 王 一 通讯员 海 萱

本报讯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会向好友

吐槽日常遇到的糟心事或对他人不满。但若

不小心被当事人得知，且认为损害了其名誉

并诉至法院，法院会如何认定？近日，海宁法

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租客私下吐槽房东而

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

赵某长期从事房屋出租工作，王某曾向

赵某租赁房屋。租赁到期后，两人在结算押

金时出现矛盾：因出租期间赵某额外为王某

配过门禁卡，便在返还的押金中扣除了新办

门禁卡的费用。王某对此感到十分生气，随

后在微信上向两位同事告知了此事，并表示

“赵某不靠谱，别租他的房子”。赵某得知

后，认为王某恶意贬损其声誉，导致自己在

租客圈中形象受损、潜在客源流失，便以名

誉权受侵害为由，将王某告上法庭，要求王

某赔礼道歉。

海宁法院审理后认为，名誉权侵权的构

成应以行为人主观具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

侮辱、诽谤等贬损他人名誉的行为，并导致他

人社会评价降低为要件。从言论内容及传播

方式来看，王某仅在私人场合、向特定朋友个

别表达自身租赁经历的主观感受与建议，言

辞尚未达到诽谤等严重程度，也未在公共平

台或面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言论的影响范

围特定且有限，未造成社会公众对赵某社会

评价的实质降低。故王某的行为不符合名誉

权侵权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

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表示，名誉权依法受保护，但权利的

边界因主体身份和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对

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而言，其声誉更多建

立在服务质量与市场口碑之上，而非依赖压

制消费者评价。

消费者基于真实消费经历，对商品或服

务本身所作的评价，属于自身消费感受的表

达，只要不超出事实陈述和合理评价的范畴，

一般不构成名誉侵权。经营者应理性看待消

费者评价，避免动辄以“名誉受损”为由压制

正当批评。

法律保护公民正当的评价权利，但若消

费者滥用评价权利，任意扩大评价范围，超出

原买卖关系或服务关系涉及的范畴，无限度

地上纲上线，甚至借机对经营者或不相关的

他人人格进行侮辱、诽谤乃至打击报复，则会

构成侵权。此案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生活

中的私人吐槽应把握分寸，坚守客观真实原

则；而经营者面对消费者的合理不满，应秉持

包容态度妥善化解矛盾，共同维护健康的民

事交往秩序。

N晚报记者 韩瑜超 通讯员 吴宇哲

本报讯“警察同志，我们抓到小偷了，你们快来

啊……”近日，嘉兴南湖公安凤桥派出所接到群众

张先生报警，称有可疑人员在电线杆上“施工”。民

警赶到现场后才发现，这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伪

装盗窃”。

张先生是广播电视站的工作人员。当天他下班

骑车经过村里时，远远望见一根电线杆上蹲着一个

人。“我们广电员工干活都带着配套的工具包，这人手

里就攥着一把钳子，动作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对

劲。”出于职业敏感，张先生多留了个心眼。

他走上前，朝电线杆上的人喊了一句：“师傅，你

是哪个班的？”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搭讪，让杆上的

“施工人员”瞬间慌了神。那人低头一看，张先生正

盯着自己，顿时手忙脚乱地从电线杆上滑下来，撒腿

就跑。

可他哪里跑得过常年跑外勤的广电工作人员。

没跑出几米，这名“施工人员”就被张先生和闻讯赶来

的同事们团团围住。见无路可逃，他耷拉着脑袋蹲在

地上，连反抗的力气都没了。

接到报警后，民警曹俊强立即赶到现场。经过仔

细搜查，民警从嫌疑人身上和现场发现了专业剪线

钳、美工刀以及已被剪断的通信电缆等作案工具和赃

物。面对确凿证据，嫌疑人胡某的心态彻底崩了。据

其交代，他路过该村时发现电线杆上遗留了不少电

线，便心生贪念。为了不被人识破，他特意找来一套

类似广电员工穿的厂服穿上，自认为披上这层“马甲”

爬上电线杆，就能装成正经干活的样子，就算有人路

过也不会起疑心。

此前，胡某已用同样手段作案两次，均未被发现，

胆子越来越大。案发当日，他正准备再次动手，没想

到遇上了真正的广电工作人员，当场被抓了个现行。

警方提醒：盗窃通信电缆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

仅给相关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更可能影响周边居民的

正常通信和收视信号。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在

电线杆、通信设施附近有异常作业行为，请及时拨打

110报警。同时，各相关单位也要加强日常巡查和设

施管护，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目前，犯罪嫌疑人

胡某因多次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假施工”遇上“真内行”
男子伪装广电员工盗电缆被当场抓获

昨天，一场春雨

过后，嘉兴植物园内

绿意盎然。树木吐

露新芽，市民漫步于

林间小径，呼吸着清

新的空气，尽享“天

然氧吧”的惬意。

N记者 盛佳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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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私下吐槽房东“不靠谱”被告了
法院：不构成名誉侵权，但私人吐槽应把握分寸

N晚报记者 陈 强 通讯员 宋 洋

本报讯 趁着夜色，仅靠一张“脸”，竟能

打通“绿色通道”，多次进入某企业仓库，盗走

价值不菲的铜管变卖。而这一切，竟然全因

企业的一个漏洞所致。近日，海宁警方快侦

快破一起“刷脸”盗窃案，为所有企业敲响了

门禁管理的警钟。

近日，海宁市公安局长安派出所报警电

话急促响起。辖区某企业负责人杨老板语气

焦急：“警察同志，我们公司仓库里的铜管不

见了，好几批都被偷了！”派出所民警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展开细致勘查。

民警向杨老板详细了解了案发前后的

厂区情况，并实地摸排车间、仓库的地形布

局，梳理工厂周边交通路线与人员出入轨

迹，随后立即调取厂区内外的所有监控视

频，逐帧回放分析。很快，民警发现一名男

子屡屡趁夜色避开厂区人员，轻松进入车间

实施盗窃，得手后迅速逃离现场，整个过程

娴熟且隐蔽。

凭借监控中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活动轨

迹，办案民警快速锁定其身份，并展开精准布

控，于当天下午在该男子的住处将其抓获。

经查，此人竟是该失窃企业以前的员工林某。

林某现年30岁，去年从该公司离职后，公

司的人事、安防部门并未及时删除他的厂区

人脸识别门禁信息。这一疏忽让手头拮据的

林某动起了歪心思：“我手头紧，无意间发现

离职后还一直能“刷脸”，而我又了解厂区内

部布局、车间物品存放位置以及安保巡查规

律，所以就进入厂区……”经查，林某先后多

次在深夜潜入车间盗走大量铜管，随后转手

变卖套现，累计非法获利3.1万余元。

原本用于保障厂区安全、便捷员工出入

的人脸识别系统，反倒成了不法分子行窃的

“便利工具”，给了林某可乘之机。目前，林某

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海宁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起案件应为所有企业敲响安防警钟。”

警方郑重提醒，广大企业务必完善员工入职离

职全流程管理。员工办理离职手续后，必须第

一时间注销、删除其门禁通行、人脸识别、考勤

打卡、系统登录等所有权限，彻底封堵安防漏

洞，绝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企业还应强化厂区日常安保巡查，定期

检修监控、门禁等安防设备，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对贵重物品和生产物资，要做好专人保

管、定点存放，完善出入库登记制度。一旦发

现财物被盗或可疑人员出入等情况，务必保

护好现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配合警方快速

破案，全力挽回经济损失。

靠“刷脸”行窃，偷走3万元铜管
离职员工利用原门禁权限连盗“老东家”


